
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吉县 2022年支持扩大

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区、市驻县各单位：

《西吉县 2022年支持扩大消费实施方案》已经县十八届人

民政府第 1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抓好落实。

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西吉县 2022年支持扩大消费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固原市关于促消费工作的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支持扩大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固

原市 2022年支持扩大消费实施方案》精神，进一步激发消费潜

力、扩大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信心，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和自治区稳经济保增长

促发展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优化消费环境、打造消费平台，推动商品消

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切实拉

动经济增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主要任务

(一)支持开展促销活动

1.鼓励商贸企业开展促销活动，对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开展大

型促销及节庆宣传活动，依申报给予不低于 10%的补助，最高给

予补助不超过 10万元。

支持对象：限额以上住宿餐饮和批零企业、有单独支持政策

的行业除外。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企业完成促销活动后向

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促销方案、总结，资金票据、

促销效果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申报材料齐全之日起，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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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审核评估并发放奖补资金。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

2.配合区、市商务厅（局），联合宁夏银联等金融机构，对

分配到我县的消费券，消费者在“云闪付”平台上直接使用；无

线上支付条件的申请发放实体券。

支持对象：消费者。

资金发放：宁夏银联等金融机构直接通过手机“云闪付”平

台将电子消费券发放至个人。财政部门根据消费券最终消费量，

与宁夏银联等金融机构结算后给予补助。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财政局、各金融机构。

3.举办“西部福地·吉祥如意”2022年全民消费促进活动，

开展“西吉好吃头”推介、“6·18”“9·19”电商惠民促销和

农特产品、文创产品展销等活动。

支持对象：消费者。

资金发放：在举办惠民促销展销活动期间，消费者可凭

“6·18”“9·19”促销展销现场消费凭证、县内宾馆酒店、商

超、餐厅消费小票领取“福地如意券”参与返现金优惠活动。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

（二）支持文化旅游消费

4.按照预约、错峰、限流的要求，在大型场馆开展单次 500

人以上的文化活动，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2万元补贴；对组织

开展旅游宣传、推广的旅行社和参与拍摄红色旅游微视频、快闪

等作品，且点击量达 10万人次的企业、个人给予 2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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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象：活动组织主体、个人。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活动组织主体、个人在

活动结束后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接待人数统计报

表、其他证明材料，文艺演出、拍摄作品等活动相关证明材料），

自申报材料齐全之日起，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评估和资金发

放工作。

责任单位：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财政局。

(三)支持农产品销售

5.支持加强农特产品品牌、外销窗口建设，扩大我县特色农

产品线上销售，对年线上零售我县特色农产品 300万元（含）以

上的，按销售额的 1%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 10万元。对年销售

额在 50万元（含）以上的乡村电商平台一次性给予 1万元补贴、

销售额 30万元以上的给予 5000元补贴。上述政策不重复享受财

政补助。

支持对象：在我县注册的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市场主体。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市场主体向主责部门提

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销售清单、销售额等相关证明材料），自

申报材料提交齐全之日起，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发放

工作。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

（四）支持消费集聚区建设

6.对新建的特色商业街区，且当年投入使用的，进行投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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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支持对象：新建特色商业街区。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运营管理主体完成新建

运营后，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建设方案，投入资

金清单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申报材料提交齐全之日起，在 10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评估和资金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财政局。

(五)支持夜间经济

7.支持改造提升和新开发夜间经济区，对经评审认定能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按投资额度给予补贴支持，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支持对象：夜间经济区运营管理主体。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对新改造提升投入 100

万元以上，每改造 1个奖补 10万元；对各夜间经济运营主体新

开发的夜间经济区投入 100万元以上，开始运营后奖补 10万元。

运营管理主体完成改造提升和新建后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

材料包括建设方案，投入资金清单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申请材

料齐全之日起，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审核和资金发放工作。

上述政策不重复享受财政补助。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财政局。

(六)支持发展首店经济

8.积极引导县内重点商贸流通骨干企业适应新零售和居民

消费升级需求，对每引进一家投入不少于 100万元的，具有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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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高知名度、高品质首店的商业综合体、消费集聚区给

予 10万元奖励，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支持对象：引进首店的运营主体。

资金发放：采取以奖代补办法发放。引进首店经济市场主体

完成引进并开始运营后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与知

名品牌首店签订的入驻合同、开始运营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自申报材料齐全之日起，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评估和资金发

放工作，对年内引进的前 10个首店进行奖补。上述政策不重复

享受财政补助。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七)支持家电消费

9.配合自治区家电消费协会在我县开展绿色家电惠民行动，

统筹资金支持消费者在县内指定企业一次性购置绿色家电达到

3000元—4999元的，给予 300元补贴；5000元及以上的给予 500

元补贴，鼓励消费者更换或新购绿色节能家电。

支持对象：消费者。

资金发放：消费者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包括购买者有效身

份证、《家电销售统一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自申报材料齐全之日起，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按先后顺序

对前 1000单给予补贴。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

(八)支持汽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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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对报废或转出个人名

下固原号牌旧车，同时在县内购买“以旧换新”推广车型新车并

在市内上牌的，燃油汽车给予消费者 3000元/辆补贴，新能源汽

车给予消费者 4000元/辆补贴；提升汽车消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贡献率。

支持对象：消费者。

资金发放：补贴汽车品牌型号、销售价格等由市、县（区）

商务部门通过公开竞价、议价、谈判方式确定。补贴由商务部门

与销售企业确定结算方式，按先后顺序对前 200辆售出新车给予

补贴。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

（九）支持企业入限

11.对年内新增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一

次性给予不高于 10万元奖补，增加限上企业数量，加快推进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和增速恢复。

支持对象：新增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

资金发放：企业完成入限后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

包括县统计局出具的入限证明、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自

申报资料提交齐全之日起，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发放

工作。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统计局、财政局。

（十）支持应对疫情影响

12.对县域内民宿、农家乐，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在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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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方面凭消杀支出凭证给予 10%—20%的补贴支持。

支持对象：民宿、农家乐经营主体，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

资金发放：企业向主责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防疫消

杀支出票据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申请材料齐全之日起，在 5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文化旅游广电局、财政局。

13.在启动疫情响应机制期间，对发挥保供中坚作用的采购、

储备、配送点，按照采购、运输、仓储、配送能力及储备损耗量

一次性给予 5—10万元不等的补贴。

支持对象：全县 4个市场保供主体。

资金发放：商超补贴按经营面积计算发放，经营面积在 1万

平方米以内补贴 5万元、1万平方米以上的补贴 8万元；保供市

场库容面积 2000平方米以内的补贴 5万元、2000—4000平方米

的补贴 7万元、4000平方米以上的补贴 10万元。企业向主责部

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日采购量、销售量，储备库容面积、

储备数量、配送车辆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申请材料齐全之日起，

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县发展改革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财政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充分认识促消费扩内需对稳经济保增长促发展的重大意

义，加强对促消费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实际细化制定实施方案，



- 9 -

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全力抓好组织实施，促进全县消

费市场持续恢复发展。鼓励各单位在本方案的基础上，统筹自有

资金，支持扩大消费。

（二）强化资金保障。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思想，坚持

单位联动、政企协同，统筹各类资金资源开展促销活动。县商务

工业信息化局要积极主动争取区、市商务厅（局）项目资金，各

单位按照所辖主责、财政统筹负担、金融机构参与、企业发挥主

体责任的思路，切实加大资金保障力度，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三）强化督促督导。实行政策落实督查机制，将促消费扩

内需情况纳入县委、县政府督查工作内容，对紧要任务、关键环

节、重点领域盯住不放、一督到底；对搞形式主义、工作落实不

力致使政策打折落空的，依规严肃问责；对落实政策措施工作力

度大、促消费成效显著的部门（单位）及时予以资金奖励。

本实施方案执行期限为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由相关牵头部门会同财政局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确

保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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